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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壹号62地块55#楼临时样板间精装修工程合同补充协议
     









           成本代码：3.3.4
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KYYH.62-JA-170-B001







发 包 人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承 包 人：洛阳卓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签订时间：2024年3月22日
开元壹号62地块55#楼临时样板间精装修工程合同补充协议
发包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103005542480325 
承包人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洛阳卓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00MA40MJ671Y
鉴于：
甲方、乙方于 2024 年 3月22日签订合同编号为“KYYH.62-JA-170 ”的《开元壹号62地块55#楼临时样板间精装修工程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 ”）
现就原合同基础上增加影音设备、全屋定制等内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。
一、增加合同金额
1.就增加内容新增合同金额（详见附件一）为含税固定总价为¥610908.24元（大写人民币陆拾壹万零玖佰零捌元贰角肆分）（以下简称 “总价款 ”）。其中不含税金额为¥560466.28 元（大写人民币伍拾陆万零肆佰陆拾陆元贰角捌分），增值税税金为¥50441.96 元（大写人民币伍万零肆佰肆拾壹元玖角陆分），税率 9%。
2、具体详见附件一《补充协议清单》。
二、其他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2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伍份、乙方执贰份、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。）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洛阳卓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纳税人识别号：914103005542480325    纳税人识别号：91410300MA40MJ671Y 
开户行：交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华山路支行
账号：413062200018170292470          账号：41050168630800000336
签订日期：2024年3月   日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4年3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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